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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药、新制剂农药田间试验审批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农业部负责的新农药、新制剂农药田间试验的审批依据、审批程序、审查内容、办理时限、结果公开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新农药、新制剂农药田间试验审批项目。

2  审批依据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2.2 《农药管理条例》。
2.3 《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2.4 《农药登记资料规定》。 
3  审批程序、审查内容和办理时限
3.1  省级农药检定（管理）机构初审。
3.1.1  审查内容
a) 申请事项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产业政策；

b) 申请人资质及基本信息是否真实有效，申请表填写是否完整、清晰、准确；
c) 申请产品为新农药的，其通用名称是否经相关机构确认及依据；
d) 产品化学摘要资料、毒理学摘要资料、药效资料、其他资料等是否齐全、有效，
装订是否规范，是否符合《农药登记资料规定》田间试验有关要求，是否完整、有效；
     e) 申请试验区域是否科学合理。
3.1.2  办理程序
省级农药检定(管理)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形成初审意见，连同申请材料一并报送农业部行政审批办公大厅农药窗口。
3.1.3  办理时限
        20个工作日。
3.2  农业部行政审批办公大厅农药窗口受理。
3.2.1  审查内容
a) 申请内容是否属于本许可受理范畴；
b) 申请表内容填写是否完整、清晰、准确；

c) 省级农药检定（管理）机构初审意见是否完整、清晰、真实。

3.2.2  办理程序

3.2.2.1  农业部行政审批办公大厅农药窗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做出是否受理决定。

3.2.2.2  审查合格的，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同时将申请材料和办理通知书送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审查不合格的，向申请人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详细说明理由。
3.2.2.3  办理时限

3个工作日。
3.3  农业部农药检定所技术审查。
3.3.1  审查内容
a) 申请事项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产业政策；
b) 申请人资质条件是否符合农药田间试验许可证管理相关要求；

c) 省级农药检定（管理）部门的各项初审意见是否完整、清晰、真实；

d) 产品化学摘要资料、毒理学摘要资料、药效资料、其他资料等是否齐全、有效，
相关指标是否符合规定；
    e) 是否具有试验风险，是否具备相应的防范措施。
3.3.2  办理程序

3.3.2.1  农业部农药检定所相关处室对产品化学摘要资料、毒理学摘要资料、药效资
料、其他资料等进行技术审查，分别提出审查意见。
3.3.2.2  经农业部农药检定所负责人审签后，提交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
3.3.3  办理时限

3个月。
3.4  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审核报批。
3.4.1  审查内容

a) 申报产品是否符合农药登记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b) 技术审查程序是否规范、内容是否全面、意见是否真实有效；

c) 农业部农药检定所技术审查意见。 
3.4.2  办理程序

3.4.2.1  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相关业务处室提出审核意见，报司长（根据农业部部长委托）审批。

3.4.2.2  将审批决定提交农业部行政审批办公大厅农药窗口予以办结；予以批准的，相关信息反馈农业部农药检定所。
3.4.3  办理时限

    15个工作日。

3.5  农业部行政审批办公大厅农药窗口办结。
3.5.1  审查内容

a) 审批决定与审批意见复核；

b) 不予批准理由表述是否准确规范。

3.5.2  办理程序

3.5.2.1  农业部行政审批办公大厅农药窗口对审批决定进行复核。

3.5.2.2  复核通过的，及时予以办结。予以批准的，将办结通知书通过网上审批系统反馈申请人；不予批准的，将书面办结通知书送达申请人；复核未通过的，退回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重新办理。
3.5.3  办理时限
2个工作日。
3.6  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制作并送达证书。
3.6.1  审查内容

a) 审批决定与审批意见复核；

b) 证书内容与审批信息是否一致。

3.6.2  办理程序

农业部农药检定所根据审批决定制作并送达农药田间试验批准证书。
3.6.3  办理时限

10个工作日。

4  行政审批结果公开

农业部行政审批办公大厅农药窗口在办结行政许可申请的同时，将审批结果及证书内容在农业部门户网站公开。

5  文件归档

农业部农药检定所负责申请资料、技术审查意见等归档，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负责审批意见签发稿等归档，保存时间按照档案管理有关规定执行。农业部行政审批办公大厅农药窗口负责全年办理通知书的整理汇总，并保存一年备查。

